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19年威海市文登区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计划的通知
威文政办字〔2019〕20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金山管委，区直有关部门、单位：
《2019年威海市文登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8月2日      
 
 
2019年威海市文登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
 
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根据《中共威海市文登区委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本年度计划。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1．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省委要求，全面完成党政机构改革工作。修订政府部门“三定”规定，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优化内设机构和编制配备。（牵头单位：区委编办。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2．持续优化服务，提高企业和群众办事便捷度和满意度。坚持“换位思考、主动服务、有求必应、无需不扰、结果评价”，从看得见的前台和看不见的后台两个维度，持续深化“一次办好”改革，营造精简高效政务生态。（牵头单位：区政府办公室、行政审批服务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3．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在政策执行方式上不搞简单化、“一刀切”。（牵头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商务局、行政审批服务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4．深入推进信用监管，完善行业信用“红黑名单”和部门联合奖惩机制，强化信用积分评价结果运用，建立“事前信用承诺、事中分类监管、事后联合奖惩”的新型市场监管模式。（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
5．及时回应和解决企业诉求，构建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的长效机制。开展企业“法律体检”活动，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牵头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6．大力推动“四减四增”，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配合上级做好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三线一单”编制工作。（牵头单位：威海市生态环境局文登分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二、提升规范性文件管理水平
7．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规范前期调研论证、申请、审查等环节，探索聘请专家参与文件制定的新机制,加强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工作。（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8．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要求，适时对规范性文件管理相关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加强规范性备案审查，推进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三、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9．完善重大决策管理制度，强化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的刚性约束，做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探索建立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和网上运行管理机制。进一步推进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开发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制度。（牵头单位：区政府办公室、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10．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和政策执行效果第三方评估机制，避免出现“桃子政策”“抽屉政策”，增加企业获得感。（牵头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四、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11．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成区级执法队伍改革，推进各镇街（含各镇、街道、开发区、金山，下同）改革。健全区级综合执法体系向各镇街延伸机制，在镇级综合执法平台基础上，整合现有派驻力量，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牵头单位：区委编办、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各镇街）
12．深入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现执法行为和执法过程监督全覆盖。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和证件管理制度，强化行政执法主体动态管理。（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五、强化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
13．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健全依法决策机制，重大事项主动提请审议，重大决策出台前及时报告，落实好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国有资产管理、重要规划编制等报告制度。（牵头单位：区政府办公室。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14．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健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络机制，广泛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意见，高质量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牵头单位：区政府办公室。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各镇街）
15．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畅通政企、政民沟通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牵头单位：区政府办公室。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各镇街）
16．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岗位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责任单位：区审计局）
17．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制定年度行政执法监督计划，选取重点领域开展行政执法专项监督和个案监督。推进行政处罚（强制）事项网上运行，着力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督模式。深入推进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各镇街）
18．进一步加强机关事业单位合同管理，严格执行合同履行情况报告制度和合同纠纷处理情况报备制度，对合同履行情况定期检查抽查。（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六、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19．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申请渠道，改进和规范行政复议案件受理程序，压缩受理时限和结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注重发挥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的作用，提高行政复议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20．落实行政应诉案件承办责任制，进一步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抓好行政应诉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执法人员应诉能力。落实行政应诉案件败诉报告制度。（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21．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深入落实《信访条例》《山东省信访条例》，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牵头单位：区信访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七、强化组织领导和保障机制
22．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按要求及时向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政府专题报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情况，并主动向社会公开。（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各镇街）
23．强化考核评价和督促检查，依托全区目标绩效管理考核，进一步完善对法治政府建设的考核内容、标准和方式，定期开展检查和专项督察，提升考核成效。（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24．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大力培育法治政府建设先进典型。加强法治宣传，强化正面引导，正确引导舆论、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良好氛围。（牵头单位：区司法局。责任单位：各有关部门、单位）
